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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2民初870号
金龙：原告练丽与被告金龙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2 民
初 8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852号

金江海：本院受理原告高忆蓉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
示、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 9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845号

广州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
群诉被告广州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9日下午14
时 25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943号

保定古玥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艾斯利
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被告
保定古玥商贸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018号

杭州长荣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昌军
诉被告杭州长荣工具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
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浦沿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行初35号

国银金服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涛诉
被告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
局、第三人国银金服控股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登记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8 行初 35 号行政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457号

蒋卫:本院受理原告吐送江·买吐米尔诉被告
蒋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711号
吴江区松陵镇长艺电子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江区松陵镇长艺
电子加工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
年11月23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754号

杜锁骏:本院受理原告涂日红诉被告杜锁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8民初2761号

上海季顺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百世物
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季顺物流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9日下午14时25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8601民初785号

浙江布唂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付杰诉
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0) 浙0206破20号

本院根据宁波东洸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裁定受理宁波东洸汽车内饰
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东洸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10月14日前向东洸公司管
理人[债权申报地点: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舒波路9号嘉恒广场西区12楼;邮政
编 码: 315040; 联 系 人: 邵 金 、张 琪 凯; 联 系 电 话:
13456164748，13906627298]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东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东洸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21日 14 时在宁波市北仑
区长江路 448 号宁波海港东方酒店二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行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26民初3372号

张唯克：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昌标诉被告张唯克
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支付原
告红砖款 22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以 220000 元为基数按全国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本案由审判
员葛丹芳独任审理，并定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宁海县力洋人民法庭二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0)浙0602破25号

本院根据绍兴市丰瑞针纺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作出(2020)浙 0602 破申 20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以简易程序受理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
为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市黔
兴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
(含 24 日)前，向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江扬路 26 号;
邮政编码: 312300;联系人:杨延根、钟鸣;联系电话:
13806761006、13758552176)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应证据材料。在债权申报期限内，如债权人未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
担。债权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该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向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限公司
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
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2020年9月28日上午10:30在绍兴市
越城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七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500号。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681破1号

2020年3月13日，本院根据黄满红的申请裁定
受理诸暨市丽成针织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因管理
人未接收到诸暨市丽成针织厂财务资料，导致无法进
行审计，现经破产管理人核实，债务人诸暨市丽成针织
厂负债为25401164.77元，资产为2394921.26元，净资
产为-23006243.51元。本院认为，诸暨市丽成针织厂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财产状况又无好转的可能，已经
严重资不抵债;本院在审理诸暨市丽成针织厂破产清算
案件期间，相关权利人也未提出和解、重整的申请。为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依法宣告债务人诸暨市丽成针
织厂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裁定宣告诸暨
市丽成针织厂破产。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7262号

史 良 萍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021197302151969）：本院受理原告戴敬忠诉
被告史良萍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需承担相应的

不利后果。现定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489号

应少敏:原告温州祥泰皮革有限公司与被告应
少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 0303 民初 14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029号

陈宋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邯东、陈宋南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 8 时 5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民初313号

陈悦心:本院受理原告黄明华诉被告陈悦心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和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
告偿还欠款 51000 元，利息损失暂计 1000 元(自起
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 09 时 00 分在龙港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民初902号

邓汉萍:本院受理原告陈德文诉被告邓汉萍定
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和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
加工款本金39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本院定于2020 年11月25日9时20
分在龙港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民初1346号

中山市协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夏诒寒诉被告虞明卡、第三人中山市协力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1、要求撤
销原、被告双方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达成的以房抵
债的合意(被告将于2010年3月31日购买的位于中
山市金港湾花园 D1 栋 1001 室商品房以作价 50 万
元抵偿给原告的合意);并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借款
50万元，及损失的利息约计14万元(按年利率6%计
算，从2014年9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院
定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 09 时 00 分在龙港人民法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民初1430号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方以相诉被告刘杰、黄贤
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刘
杰、黄贤乡立即偿付原告方以相货款 57600 元及
赔偿利息损失(以 57600 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
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 15 时 00 分
在龙港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1003号

余维益：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捷诚拉链有限公
司与被告余维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481 民初 1003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余维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海宁捷诚拉链有限公司货款
139557.44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 139557.44 元
为基数，自 2020 年 2 月 20 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 1.5 倍计付）。案件受理费 317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余维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9月28日10时起至

2020年9月2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振方6"船，船
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围
网渔船，总长49.95米，型宽8.50米，型深
3.80米，总吨位436,净吨位130,建造完工
时间：2019年01月07日，建造地：浙江台
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承 办 法 官 联 系 电 话 ：
0576-88556232 (陈)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0576-88556232 (陈)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 (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

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

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

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46(唐)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 (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8月24日

本院将于2020年9月29日10时起至2020年9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
“振方 1”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围网渔船，总长

49.95米，型宽8.50米，型深3.80米，总吨位436,净吨位130，建造完工时间:
2019年01月07日，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振方 2”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围网渔船，总长
49.95 米，型宽 8.50 米，型深 3.80 米，总吨位436，净吨位130，建造完工时
间: 2019年01月07日，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振方 3”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围网渔船，总长
49.95米，型宽8.50米，型深3.80米，总吨位436，净吨位130，建造完工时
间: 2019年01月07日，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振方4"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围网渔船，总长49.95
米，型宽8.50米，型深3.80米，总吨位436，净吨位130，建造完工时间: 2019
年01月07日，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振方 5”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围网渔船，总长
49.95米，型宽8.50米，型深3.80米，总吨位436，净吨位130,建造完工时间:
2019年01月07日，建造地: 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76-88556232 (陈)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0576-88556232 (陈)。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 (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9（唐）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 (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8月24日

拍卖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

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7月20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4339764.47
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9945446.79元，利息为人民币4394317.68元（利息计
算截至2020年7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
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截至基准日2020年7月20日前，该债权已回收的
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
让买受人。

该户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慈溪市科发鞋业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慈溪市桥头镇五丰村工业房地产及对应土地，建筑面积906.13平方米，土
地面积2818平方米，保证人为慈溪市图拉毛绒有限公司、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
公司、慈溪市天福毛绒厂（普通合伙）、岑建章、赵红军、陈珠芹。债权具体情况

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邮件地址：yjiang1@gwamcc.com联系地址：杭

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hz@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8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迪凯银座”24-29层商业用房等物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物权资产情况：位于杭州市解放东路钱江新城“迪凯银座”24-29层商业用

房（合计11580.18平方米），地下车位（90个）、附属用房（面积950.3平方米）。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

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相关项目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物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

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71 邮件地址：sschen@gwamcc.com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8月24日

公 告
（2020）浙0681破20号浙江风光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案件，诸暨市人民法院指定
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为浙江风光纺织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在接管过程
中，未接管到浙江风光纺织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章、财务专用章和营业执照正副
本。现特此声明，上述印章和证照作废。

浙江风光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8月24日


